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96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淨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33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淨源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王淨源與蔡宗益係鄰居，蔡宗益於民國112年7月22日凌晨5時

許，因不堪隔壁王淨源於家中敲打牆壁產生噪音，乃前往高雄市

○○區○○路0巷00號王淨源住處前按門鈴，見王淨源應門後隨

即離去。蔡宗益返家後，因王淨源仍持續敲打牆壁，蔡宗益遂再

前往王淨源住處前按門鈴，欲請王淨源停止製造噪音，詎王淨源

開門見到蔡宗益後，即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以腳踹踢蔡宗益

之腰部，致蔡宗益翻滾在地，身體因而摩擦地面，受有腰部及背

部鈍挫傷、左側上肢、下肢擦挫傷及鈍挫傷等傷害。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

　　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

　　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

　　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後引被告王淨源以外之人審判外之

陳述，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

第37頁），本院審酌相關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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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

前開具傳聞性質之陳述，自得作為證據。

二、本案後述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除經本院依法提示辨認外，復

無證據足證係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當事人亦未表示反對

意見，而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亦得作為本案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於本院固坦承告訴人即其鄰居蔡宗益曾於事實欄所

載時、地至其住處按門鈴乙情，惟辯稱：我是身心障礙者，

並無能力踢倒告訴人，我開門後有看到告訴人，但我並未攻

擊告訴人，告訴人係自己跌倒翻滾到馬路上，其所受傷勢與

我無關，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曾於上揭時、地前往被告住處門前按壓門鈴，嗣受有

腰部及背部鈍挫傷、左側上肢、下肢擦挫傷及鈍挫傷之傷害

等事實，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時證述明確（警卷第

3-5、11頁、偵卷第25-27頁），復有台南市立醫院診斷證明

書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據告訴人於警詢時稱：事發當日我聽到隔壁有噪音，就前往

被告住處按門鈴要和他理論，第一次我看到被告走出來，因

我不想和他起衝突便離開，回家後我又聽到有噪音，再次去

按門鈴，被告開門看到我就直接用腳踹我左後方腰部，因事

發突然，我未及防備便受傷倒地，然後我就報警，警察到場

後我才自行就醫治療。被告之前也有攻擊過我，這是第三

次，第一次大約5、6年前，第二次大約3年前等語（警卷第3

-5頁）；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半夜敲我家牆壁，還一直叫，

我去按門鈴請他不要敲牆壁，第一次被告應門，我不想發生

衝突就回家，被告又繼續敲牆壁，我再去他家按門鈴請他不

要敲，因為他們家的門鈴比較低，我是半蹲按門鈴，結果被

告一開門看到我，就踹我左腰，還罵我是瘋子要踹死我，我

就滾下去倒在地上等語（偵卷第25-27頁）；嗣於本院審理

時證稱：我與被告是鄰居，被告常會敲牆壁製造噪音，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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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集合住宅，之前也有其他鄰居到警察局報案告被告製造噪

音，幾年前有一次我外出回家時，被告突然拿棍子攻擊我，

當時我對被告提出傷害告訴，後來到區公所和解。被告在案

發當日凌晨1、2點就開始敲牆壁，早上5點多又敲1次，我才

去他家按門鈴，第1次被告開門看到我，我就離開，我只是

想讓被告知道不要再這樣，因被告之前攻擊過我，我認為他

不是可以理性溝通的人，結果我回到家，被告又開始敲牆

壁，我再去他家按門鈴，因為他家的門鈴在大門右側，而且

位置比較低，和大門有一點距離，我是側身整個人蹲下背對

大門按門鈴，被告開門後突然踢我的左後腰，他雖然只有踢

我一腳，但踹的很大力，我根本來不及防備，所以膝蓋碰地

後身體失去重心開始翻滾，我當時穿短袖短褲，其他擦挫傷

可能是倒地翻滾摩擦路面造成，我倒地後就拿出手機報警，

後來警方派人到場，我跟員警說會自行驗傷後再去派出所，

警方就先離開，因為我要開立診斷證明書，所以回家後立刻

騎車至臺南市立醫院就診，而未就近去診所就醫。被告108

年間係第2次攻擊我，當時被告賠償我和解金3萬元，我才撤

告等語（本院卷第38-42頁）。是依告訴人前開所述，可認

被告於本案事發前即有不斷無端製造噪音干擾鄰人情事，且

曾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本件案發當日亦係告訴人為制止

被告持續敲打牆壁，乃前往被告住處門口按壓電鈴，欲請求

被告停止製造噪音，始遭被告攻擊。

(三)次參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下稱湖內分局）

陳報本案報案紀錄及員警到場後所見情形為何，經檢視湖內

分局提出之本案報案紀錄單其上載以：報案人蔡宗益於112

年7月22日上午5時21分49秒以電話報案，案件描述內容為：

該地報案人被人家踢，請警方協助，請儘速派員到場處理，

通話時間至5時22分25秒，警員葉立德接獲通知後，立刻通

報湖內分局文德派出所派員到場，警員曾榆庭於5時28分46

秒回報抵達現場，現場經詢問報案人蔡宗益稱被隔壁鄰居

踢，表示待其至醫院驗傷完後，若要提告會自行持診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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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至本所，目前暫不需警方處理，請依規定抄登資料備查，

該警員並於6時40分15秒回報湖內分局勤務指揮中心結案等

語（本院卷第29頁），該報案紀錄單所載內容核與告訴人前

開證述本案發生情節相符，堪認告訴人證述其遭被告無端攻

擊後，確有立刻撥打電話報警，且於報案時即向員警表示係

遭他人踹踢成傷等節，堪以採信。佐以告訴人提出之臺南市

立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應診日期係112年7月22日，病名：

腰部及背部鈍挫傷、左側上肢、下肢擦挫傷及鈍挫傷。醫生

囑言：病患於112年7月22日6時17分以上述傷勢就診，經診

療並外傷護理後，於7月22日6時40分離院（警卷第19頁）。

經核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就醫時間與本件案發時間尚屬密

接，其上所載告訴人經診斷後所受傷勢亦與其所證稱遭被告

踹踢左腰部後失去重心倒地翻滾，致身體其他部位摩擦路面

而受有擦挫傷等情吻合，益見告訴人所述為真。再被告對告

訴人證稱曾於108年間攻擊告訴人，經告訴人提出傷害告

訴，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賠償告訴人新臺幣3萬元和解

金後始受有不起訴處分乙節亦為坦認，有本院審判筆錄可稽

（本院卷第44頁），是告訴人證稱本案發生前即曾遭被告無

端攻擊，此次係第3次與被告發生肢體衝突等節，洵屬有

據，足認被告確實曾於上揭時、地，再次與告訴人發生衝

突，而以踹踢告訴人方式致其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無訛，是

被告空言推稱並無能力踹踢告訴人致其成傷，本件係告訴人

不慎自行摔倒云云，核與前開告訴人證述內容及報案紀錄單

所載情事相悖，洵無可採，無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爰審酌被告係因不滿遭告訴人按壓門鈴，欲請求被告停止製

造噪音，即無端踹踢告訴人，顯然缺乏尊重他人身體法益，

實值非難，且被告前有數次攻擊告訴人之前案紀錄，仍未記

取教訓，再為本案，主觀惡性非輕，暨告訴人所受之傷害程

度、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且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度，兼衡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

（本院卷第4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易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婉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黃麗燕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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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96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淨源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3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淨源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王淨源與蔡宗益係鄰居，蔡宗益於民國112年7月22日凌晨5時許，因不堪隔壁王淨源於家中敲打牆壁產生噪音，乃前往高雄市○○區○○路0巷00號王淨源住處前按門鈴，見王淨源應門後隨即離去。蔡宗益返家後，因王淨源仍持續敲打牆壁，蔡宗益遂再前往王淨源住處前按門鈴，欲請王淨源停止製造噪音，詎王淨源開門見到蔡宗益後，即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以腳踹踢蔡宗益之腰部，致蔡宗益翻滾在地，身體因而摩擦地面，受有腰部及背部鈍挫傷、左側上肢、下肢擦挫傷及鈍挫傷等傷害。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
　　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
　　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
　　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後引被告王淨源以外之人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37頁），本院審酌相關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復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前開具傳聞性質之陳述，自得作為證據。
二、本案後述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除經本院依法提示辨認外，復無證據足證係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當事人亦未表示反對意見，而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亦得作為本案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於本院固坦承告訴人即其鄰居蔡宗益曾於事實欄所載時、地至其住處按門鈴乙情，惟辯稱：我是身心障礙者，並無能力踢倒告訴人，我開門後有看到告訴人，但我並未攻擊告訴人，告訴人係自己跌倒翻滾到馬路上，其所受傷勢與我無關，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曾於上揭時、地前往被告住處門前按壓門鈴，嗣受有腰部及背部鈍挫傷、左側上肢、下肢擦挫傷及鈍挫傷之傷害等事實，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時證述明確（警卷第3-5、11頁、偵卷第25-27頁），復有台南市立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據告訴人於警詢時稱：事發當日我聽到隔壁有噪音，就前往被告住處按門鈴要和他理論，第一次我看到被告走出來，因我不想和他起衝突便離開，回家後我又聽到有噪音，再次去按門鈴，被告開門看到我就直接用腳踹我左後方腰部，因事發突然，我未及防備便受傷倒地，然後我就報警，警察到場後我才自行就醫治療。被告之前也有攻擊過我，這是第三次，第一次大約5、6年前，第二次大約3年前等語（警卷第3-5頁）；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半夜敲我家牆壁，還一直叫，我去按門鈴請他不要敲牆壁，第一次被告應門，我不想發生衝突就回家，被告又繼續敲牆壁，我再去他家按門鈴請他不要敲，因為他們家的門鈴比較低，我是半蹲按門鈴，結果被告一開門看到我，就踹我左腰，還罵我是瘋子要踹死我，我就滾下去倒在地上等語（偵卷第25-27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被告是鄰居，被告常會敲牆壁製造噪音，我們是集合住宅，之前也有其他鄰居到警察局報案告被告製造噪音，幾年前有一次我外出回家時，被告突然拿棍子攻擊我，當時我對被告提出傷害告訴，後來到區公所和解。被告在案發當日凌晨1、2點就開始敲牆壁，早上5點多又敲1次，我才去他家按門鈴，第1次被告開門看到我，我就離開，我只是想讓被告知道不要再這樣，因被告之前攻擊過我，我認為他不是可以理性溝通的人，結果我回到家，被告又開始敲牆壁，我再去他家按門鈴，因為他家的門鈴在大門右側，而且位置比較低，和大門有一點距離，我是側身整個人蹲下背對大門按門鈴，被告開門後突然踢我的左後腰，他雖然只有踢我一腳，但踹的很大力，我根本來不及防備，所以膝蓋碰地後身體失去重心開始翻滾，我當時穿短袖短褲，其他擦挫傷可能是倒地翻滾摩擦路面造成，我倒地後就拿出手機報警，後來警方派人到場，我跟員警說會自行驗傷後再去派出所，警方就先離開，因為我要開立診斷證明書，所以回家後立刻騎車至臺南市立醫院就診，而未就近去診所就醫。被告108年間係第2次攻擊我，當時被告賠償我和解金3萬元，我才撤告等語（本院卷第38-42頁）。是依告訴人前開所述，可認被告於本案事發前即有不斷無端製造噪音干擾鄰人情事，且曾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本件案發當日亦係告訴人為制止被告持續敲打牆壁，乃前往被告住處門口按壓電鈴，欲請求被告停止製造噪音，始遭被告攻擊。
(三)次參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下稱湖內分局）陳報本案報案紀錄及員警到場後所見情形為何，經檢視湖內分局提出之本案報案紀錄單其上載以：報案人蔡宗益於112年7月22日上午5時21分49秒以電話報案，案件描述內容為：該地報案人被人家踢，請警方協助，請儘速派員到場處理，通話時間至5時22分25秒，警員葉立德接獲通知後，立刻通報湖內分局文德派出所派員到場，警員曾榆庭於5時28分46秒回報抵達現場，現場經詢問報案人蔡宗益稱被隔壁鄰居踢，表示待其至醫院驗傷完後，若要提告會自行持診斷證明書至本所，目前暫不需警方處理，請依規定抄登資料備查，該警員並於6時40分15秒回報湖內分局勤務指揮中心結案等語（本院卷第29頁），該報案紀錄單所載內容核與告訴人前開證述本案發生情節相符，堪認告訴人證述其遭被告無端攻擊後，確有立刻撥打電話報警，且於報案時即向員警表示係遭他人踹踢成傷等節，堪以採信。佐以告訴人提出之臺南市立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應診日期係112年7月22日，病名：腰部及背部鈍挫傷、左側上肢、下肢擦挫傷及鈍挫傷。醫生囑言：病患於112年7月22日6時17分以上述傷勢就診，經診療並外傷護理後，於7月22日6時40分離院（警卷第19頁）。經核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就醫時間與本件案發時間尚屬密接，其上所載告訴人經診斷後所受傷勢亦與其所證稱遭被告踹踢左腰部後失去重心倒地翻滾，致身體其他部位摩擦路面而受有擦挫傷等情吻合，益見告訴人所述為真。再被告對告訴人證稱曾於108年間攻擊告訴人，經告訴人提出傷害告訴，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賠償告訴人新臺幣3萬元和解金後始受有不起訴處分乙節亦為坦認，有本院審判筆錄可稽（本院卷第44頁），是告訴人證稱本案發生前即曾遭被告無端攻擊，此次係第3次與被告發生肢體衝突等節，洵屬有據，足認被告確實曾於上揭時、地，再次與告訴人發生衝突，而以踹踢告訴人方式致其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無訛，是被告空言推稱並無能力踹踢告訴人致其成傷，本件係告訴人不慎自行摔倒云云，核與前開告訴人證述內容及報案紀錄單所載情事相悖，洵無可採，無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爰審酌被告係因不滿遭告訴人按壓門鈴，欲請求被告停止製造噪音，即無端踹踢告訴人，顯然缺乏尊重他人身體法益，實值非難，且被告前有數次攻擊告訴人之前案紀錄，仍未記取教訓，再為本案，主觀惡性非輕，暨告訴人所受之傷害程度、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且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4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易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婉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黃麗燕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96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淨源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33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淨源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王淨源與蔡宗益係鄰居，蔡宗益於民國112年7月22日凌晨5時許
，因不堪隔壁王淨源於家中敲打牆壁產生噪音，乃前往高雄市○○
區○○路0巷00號王淨源住處前按門鈴，見王淨源應門後隨即離去
。蔡宗益返家後，因王淨源仍持續敲打牆壁，蔡宗益遂再前往王
淨源住處前按門鈴，欲請王淨源停止製造噪音，詎王淨源開門見
到蔡宗益後，即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以腳踹踢蔡宗益之腰部
，致蔡宗益翻滾在地，身體因而摩擦地面，受有腰部及背部鈍挫
傷、左側上肢、下肢擦挫傷及鈍挫傷等傷害。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
　　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
　　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
　　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後引被告王淨源以外之人審判外之
    陳述，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
    第37頁），本院審酌相關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復
    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
    前開具傳聞性質之陳述，自得作為證據。
二、本案後述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除經本院依法提示辨認外，復
    無證據足證係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當事人亦未表示反對
    意見，而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亦得作為本案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於本院固坦承告訴人即其鄰居蔡宗益曾於事實欄所
    載時、地至其住處按門鈴乙情，惟辯稱：我是身心障礙者，
    並無能力踢倒告訴人，我開門後有看到告訴人，但我並未攻
    擊告訴人，告訴人係自己跌倒翻滾到馬路上，其所受傷勢與
    我無關，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曾於上揭時、地前往被告住處門前按壓門鈴，嗣受有
    腰部及背部鈍挫傷、左側上肢、下肢擦挫傷及鈍挫傷之傷害
    等事實，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時證述明確（警卷第
    3-5、11頁、偵卷第25-27頁），復有台南市立醫院診斷證明
    書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據告訴人於警詢時稱：事發當日我聽到隔壁有噪音，就前往
    被告住處按門鈴要和他理論，第一次我看到被告走出來，因
    我不想和他起衝突便離開，回家後我又聽到有噪音，再次去
    按門鈴，被告開門看到我就直接用腳踹我左後方腰部，因事
    發突然，我未及防備便受傷倒地，然後我就報警，警察到場
    後我才自行就醫治療。被告之前也有攻擊過我，這是第三次
    ，第一次大約5、6年前，第二次大約3年前等語（警卷第3-5
    頁）；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半夜敲我家牆壁，還一直叫，我
    去按門鈴請他不要敲牆壁，第一次被告應門，我不想發生衝
    突就回家，被告又繼續敲牆壁，我再去他家按門鈴請他不要
    敲，因為他們家的門鈴比較低，我是半蹲按門鈴，結果被告
    一開門看到我，就踹我左腰，還罵我是瘋子要踹死我，我就
    滾下去倒在地上等語（偵卷第25-27頁）；嗣於本院審理時
    證稱：我與被告是鄰居，被告常會敲牆壁製造噪音，我們是
    集合住宅，之前也有其他鄰居到警察局報案告被告製造噪音
    ，幾年前有一次我外出回家時，被告突然拿棍子攻擊我，當
    時我對被告提出傷害告訴，後來到區公所和解。被告在案發
    當日凌晨1、2點就開始敲牆壁，早上5點多又敲1次，我才去
    他家按門鈴，第1次被告開門看到我，我就離開，我只是想
    讓被告知道不要再這樣，因被告之前攻擊過我，我認為他不
    是可以理性溝通的人，結果我回到家，被告又開始敲牆壁，
    我再去他家按門鈴，因為他家的門鈴在大門右側，而且位置
    比較低，和大門有一點距離，我是側身整個人蹲下背對大門
    按門鈴，被告開門後突然踢我的左後腰，他雖然只有踢我一
    腳，但踹的很大力，我根本來不及防備，所以膝蓋碰地後身
    體失去重心開始翻滾，我當時穿短袖短褲，其他擦挫傷可能
    是倒地翻滾摩擦路面造成，我倒地後就拿出手機報警，後來
    警方派人到場，我跟員警說會自行驗傷後再去派出所，警方
    就先離開，因為我要開立診斷證明書，所以回家後立刻騎車
    至臺南市立醫院就診，而未就近去診所就醫。被告108年間
    係第2次攻擊我，當時被告賠償我和解金3萬元，我才撤告等
    語（本院卷第38-42頁）。是依告訴人前開所述，可認被告
    於本案事發前即有不斷無端製造噪音干擾鄰人情事，且曾與
    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本件案發當日亦係告訴人為制止被告
    持續敲打牆壁，乃前往被告住處門口按壓電鈴，欲請求被告
    停止製造噪音，始遭被告攻擊。
(三)次參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下稱湖內分局）
    陳報本案報案紀錄及員警到場後所見情形為何，經檢視湖內
    分局提出之本案報案紀錄單其上載以：報案人蔡宗益於112
    年7月22日上午5時21分49秒以電話報案，案件描述內容為：
    該地報案人被人家踢，請警方協助，請儘速派員到場處理，
    通話時間至5時22分25秒，警員葉立德接獲通知後，立刻通
    報湖內分局文德派出所派員到場，警員曾榆庭於5時28分46
    秒回報抵達現場，現場經詢問報案人蔡宗益稱被隔壁鄰居踢
    ，表示待其至醫院驗傷完後，若要提告會自行持診斷證明書
    至本所，目前暫不需警方處理，請依規定抄登資料備查，該
    警員並於6時40分15秒回報湖內分局勤務指揮中心結案等語
    （本院卷第29頁），該報案紀錄單所載內容核與告訴人前開
    證述本案發生情節相符，堪認告訴人證述其遭被告無端攻擊
    後，確有立刻撥打電話報警，且於報案時即向員警表示係遭
    他人踹踢成傷等節，堪以採信。佐以告訴人提出之臺南市立
    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應診日期係112年7月22日，病名：腰
    部及背部鈍挫傷、左側上肢、下肢擦挫傷及鈍挫傷。醫生囑
    言：病患於112年7月22日6時17分以上述傷勢就診，經診療
    並外傷護理後，於7月22日6時40分離院（警卷第19頁）。經
    核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就醫時間與本件案發時間尚屬密接，
    其上所載告訴人經診斷後所受傷勢亦與其所證稱遭被告踹踢
    左腰部後失去重心倒地翻滾，致身體其他部位摩擦路面而受
    有擦挫傷等情吻合，益見告訴人所述為真。再被告對告訴人
    證稱曾於108年間攻擊告訴人，經告訴人提出傷害告訴，後
    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賠償告訴人新臺幣3萬元和解金後始
    受有不起訴處分乙節亦為坦認，有本院審判筆錄可稽（本院
    卷第44頁），是告訴人證稱本案發生前即曾遭被告無端攻擊
    ，此次係第3次與被告發生肢體衝突等節，洵屬有據，足認
    被告確實曾於上揭時、地，再次與告訴人發生衝突，而以踹
    踢告訴人方式致其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無訛，是被告空言推
    稱並無能力踹踢告訴人致其成傷，本件係告訴人不慎自行摔
    倒云云，核與前開告訴人證述內容及報案紀錄單所載情事相
    悖，洵無可採，無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爰審酌被告係因不滿遭告訴人按壓門鈴，欲請求被告停止製
    造噪音，即無端踹踢告訴人，顯然缺乏尊重他人身體法益，
    實值非難，且被告前有數次攻擊告訴人之前案紀錄，仍未記
    取教訓，再為本案，主觀惡性非輕，暨告訴人所受之傷害程
    度、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且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
    ，兼衡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本
    院卷第4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易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婉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黃麗燕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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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3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淨源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王淨源與蔡宗益係鄰居，蔡宗益於民國112年7月22日凌晨5時許，因不堪隔壁王淨源於家中敲打牆壁產生噪音，乃前往高雄市○○區○○路0巷00號王淨源住處前按門鈴，見王淨源應門後隨即離去。蔡宗益返家後，因王淨源仍持續敲打牆壁，蔡宗益遂再前往王淨源住處前按門鈴，欲請王淨源停止製造噪音，詎王淨源開門見到蔡宗益後，即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以腳踹踢蔡宗益之腰部，致蔡宗益翻滾在地，身體因而摩擦地面，受有腰部及背部鈍挫傷、左側上肢、下肢擦挫傷及鈍挫傷等傷害。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
　　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
　　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
　　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後引被告王淨源以外之人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37頁），本院審酌相關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復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前開具傳聞性質之陳述，自得作為證據。
二、本案後述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除經本院依法提示辨認外，復無證據足證係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當事人亦未表示反對意見，而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亦得作為本案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於本院固坦承告訴人即其鄰居蔡宗益曾於事實欄所載時、地至其住處按門鈴乙情，惟辯稱：我是身心障礙者，並無能力踢倒告訴人，我開門後有看到告訴人，但我並未攻擊告訴人，告訴人係自己跌倒翻滾到馬路上，其所受傷勢與我無關，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曾於上揭時、地前往被告住處門前按壓門鈴，嗣受有腰部及背部鈍挫傷、左側上肢、下肢擦挫傷及鈍挫傷之傷害等事實，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時證述明確（警卷第3-5、11頁、偵卷第25-27頁），復有台南市立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據告訴人於警詢時稱：事發當日我聽到隔壁有噪音，就前往被告住處按門鈴要和他理論，第一次我看到被告走出來，因我不想和他起衝突便離開，回家後我又聽到有噪音，再次去按門鈴，被告開門看到我就直接用腳踹我左後方腰部，因事發突然，我未及防備便受傷倒地，然後我就報警，警察到場後我才自行就醫治療。被告之前也有攻擊過我，這是第三次，第一次大約5、6年前，第二次大約3年前等語（警卷第3-5頁）；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半夜敲我家牆壁，還一直叫，我去按門鈴請他不要敲牆壁，第一次被告應門，我不想發生衝突就回家，被告又繼續敲牆壁，我再去他家按門鈴請他不要敲，因為他們家的門鈴比較低，我是半蹲按門鈴，結果被告一開門看到我，就踹我左腰，還罵我是瘋子要踹死我，我就滾下去倒在地上等語（偵卷第25-27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被告是鄰居，被告常會敲牆壁製造噪音，我們是集合住宅，之前也有其他鄰居到警察局報案告被告製造噪音，幾年前有一次我外出回家時，被告突然拿棍子攻擊我，當時我對被告提出傷害告訴，後來到區公所和解。被告在案發當日凌晨1、2點就開始敲牆壁，早上5點多又敲1次，我才去他家按門鈴，第1次被告開門看到我，我就離開，我只是想讓被告知道不要再這樣，因被告之前攻擊過我，我認為他不是可以理性溝通的人，結果我回到家，被告又開始敲牆壁，我再去他家按門鈴，因為他家的門鈴在大門右側，而且位置比較低，和大門有一點距離，我是側身整個人蹲下背對大門按門鈴，被告開門後突然踢我的左後腰，他雖然只有踢我一腳，但踹的很大力，我根本來不及防備，所以膝蓋碰地後身體失去重心開始翻滾，我當時穿短袖短褲，其他擦挫傷可能是倒地翻滾摩擦路面造成，我倒地後就拿出手機報警，後來警方派人到場，我跟員警說會自行驗傷後再去派出所，警方就先離開，因為我要開立診斷證明書，所以回家後立刻騎車至臺南市立醫院就診，而未就近去診所就醫。被告108年間係第2次攻擊我，當時被告賠償我和解金3萬元，我才撤告等語（本院卷第38-42頁）。是依告訴人前開所述，可認被告於本案事發前即有不斷無端製造噪音干擾鄰人情事，且曾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本件案發當日亦係告訴人為制止被告持續敲打牆壁，乃前往被告住處門口按壓電鈴，欲請求被告停止製造噪音，始遭被告攻擊。
(三)次參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下稱湖內分局）陳報本案報案紀錄及員警到場後所見情形為何，經檢視湖內分局提出之本案報案紀錄單其上載以：報案人蔡宗益於112年7月22日上午5時21分49秒以電話報案，案件描述內容為：該地報案人被人家踢，請警方協助，請儘速派員到場處理，通話時間至5時22分25秒，警員葉立德接獲通知後，立刻通報湖內分局文德派出所派員到場，警員曾榆庭於5時28分46秒回報抵達現場，現場經詢問報案人蔡宗益稱被隔壁鄰居踢，表示待其至醫院驗傷完後，若要提告會自行持診斷證明書至本所，目前暫不需警方處理，請依規定抄登資料備查，該警員並於6時40分15秒回報湖內分局勤務指揮中心結案等語（本院卷第29頁），該報案紀錄單所載內容核與告訴人前開證述本案發生情節相符，堪認告訴人證述其遭被告無端攻擊後，確有立刻撥打電話報警，且於報案時即向員警表示係遭他人踹踢成傷等節，堪以採信。佐以告訴人提出之臺南市立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應診日期係112年7月22日，病名：腰部及背部鈍挫傷、左側上肢、下肢擦挫傷及鈍挫傷。醫生囑言：病患於112年7月22日6時17分以上述傷勢就診，經診療並外傷護理後，於7月22日6時40分離院（警卷第19頁）。經核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就醫時間與本件案發時間尚屬密接，其上所載告訴人經診斷後所受傷勢亦與其所證稱遭被告踹踢左腰部後失去重心倒地翻滾，致身體其他部位摩擦路面而受有擦挫傷等情吻合，益見告訴人所述為真。再被告對告訴人證稱曾於108年間攻擊告訴人，經告訴人提出傷害告訴，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賠償告訴人新臺幣3萬元和解金後始受有不起訴處分乙節亦為坦認，有本院審判筆錄可稽（本院卷第44頁），是告訴人證稱本案發生前即曾遭被告無端攻擊，此次係第3次與被告發生肢體衝突等節，洵屬有據，足認被告確實曾於上揭時、地，再次與告訴人發生衝突，而以踹踢告訴人方式致其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無訛，是被告空言推稱並無能力踹踢告訴人致其成傷，本件係告訴人不慎自行摔倒云云，核與前開告訴人證述內容及報案紀錄單所載情事相悖，洵無可採，無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爰審酌被告係因不滿遭告訴人按壓門鈴，欲請求被告停止製造噪音，即無端踹踢告訴人，顯然缺乏尊重他人身體法益，實值非難，且被告前有數次攻擊告訴人之前案紀錄，仍未記取教訓，再為本案，主觀惡性非輕，暨告訴人所受之傷害程度、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且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4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易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婉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黃麗燕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